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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4日裁定受
理湖州龙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智仁
（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未能
接管湖州龙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全部印章、证照、财务账
册等经营管理资料，现公告声明如下：

湖州龙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法人印鉴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等经营管理资料全部作废。如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使
用、冒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湖州龙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1月9日

遗失公告

“年前离职”仍获得年终奖

2021年“五一”假期后，徐女士入职某公

司，该公司在薪酬管理制度中规定，每月发放

当月绩效工资70%，剩余30%在年底作为年

终奖发放，但员工如中途离职，不再发放当年

度年终奖。

2022年11月，徐女士以公司未足额支

付工资为由提出辞职，并要求公司支付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的绩效工资

差额。公司认为，按照公司规定，员工月绩效

的30%作为年终奖于年底发放，现徐女士已

离职，公司无须向她支付这笔钱。徐女士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徐女士是因公司

拖欠劳动报酬提出离职，并非个人原因离职，

徐女士要求公司支付绩效工资差额并无不

当，法院予以支持。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

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郭家伟表示，现实生

活中，部分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保持员工稳

定等，将部分工资或年终奖放在岁末年初发

放，而且规定员工提前离职就不再发放。在

徐女士案件中，该公司发放的年终奖属于绩

效工资，是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

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这个案例提醒用人单位，劳动者非因个

人原因提出离职，如因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

酬、未缴纳社会保险被迫提出离职，或被违法

辞退等，用人单位仍需支付工资差额或年终

奖折算部分。”郭家伟说。

“主动辞职”
或影响年终奖权益

同样是中途离职，2025年12月24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的一起案件却没有支持员工的年终奖权益

主张。

2013年11月，罗先生入职某公司从事

物业管理工作。2021年11月，双方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明确，罗先生的主

要工作内容为担任物业管理岗位，执行不定

时工作制，公司根据年终绩效考核结果核发

年终金，但如果双方的劳动关系在公司规定

的年终绩效奖金发放日之前解除或终止，公

司将不再发放任何年终绩效奖金。

2024年1月11日，罗先生向公司递交

《辞职报告》，2024年1月24日，该公司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同年12月，罗先生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其2023年度年

终奖35万元。仲裁委驳回该请求，罗某又诉

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罗先生因个人

原因提出离职，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

其主动提出辞职而解除，而且双方劳动关系

解除时间早于年终奖发放日，因此对于罗先

生关于年终奖的主张不予支持。罗先生不

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

审维持原判。

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季巧士

表示，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强制规定年终奖应

如何发放。在员工主动辞职的多数案件中，

法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作出裁量，包括劳

动合同约定内容或企业规章制度的明确规

定、员工是否完成全年工作或绩效考核情况、

往年是否发放年终奖以及公司经营效益等。

年终奖性质不同
发放条件不同

“年终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工资类年

终奖，即约定年薪总额中的一部分作为年终

奖发放，这本质上是工资，应视为劳动者的固

定收入，必须予以发放；二是考核类年终奖，

如果企业规章制度规定或合同约定年终奖与

绩效挂钩，则绩效考核成为员工能否获得年

终奖的重要条件；三是福利、奖励性质的年终

奖，是公司出于激励、挽留员工的目的而设

立，这一类年终奖因属于企业自主奖励而非

固定工资的一部分，司法倾向于尊重用人单

位根据经营情况自主决定发放奖金的权利。”

季巧士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

围表示，关于年终奖的发放问题一直是劳动

争议的热点之一，原因在于有的劳动者认为

年终奖属于工资，只要自己向用人单位提供

了相应的劳动就应获得；但在一些用人单位

看来，年终奖属于单位自主决定的福利，是否

发放、如何发放、何时发放都应由其自主决

定。

范围认为，强化合同约定和制度透明是

预防纠纷的关键。一些用人单位在管理上存

在不规范，关于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在与劳动

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或者在

企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模糊。这些都是导致

年终奖争议较多的原因。

季巧士认为，在处理年终奖争议时应遵

循公平合理原则，平衡双方利益。一方面，如

果相关约定明确，应严格依约执行，保护劳动

者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如用人单位存在

经营困难暂时无力支付等情况，可引导双方

调解，在确保不损害员工基本生活的基础上，

协商发放年终奖的时间和比例。

《安徽法制报》吴文珍 时曼青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医疗美容服

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医美行业成为炙手可

热的产业。然而，美容项目达不到预期效

果，消费者能否要求退还费用呢？日前，安

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因美容行业引起的合同纠纷。

2023年11月，刘女士与合肥某医美

公司员工联系，确认购买美容门诊部直播

间推出的优惠活动：10000元宠粉回馈卡，

并支付定金1000元。2023年11月中旬，

刘女士到店，并向该美容门诊部转账支付

剩余款项9000元，该美容门诊部向刘女士

出具收款单。后刘女士于2023年12月初

在该美容门诊部做了价值3999元的美容

项目。刘女士认为，术后效果不佳，且恢复

效果也欠佳，其多次与该美容门诊部工作

人员取得联系，但双方协商未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女士在该美容门

诊部购买美容服务，该美容门诊部依约为

刘女士提供部分美容服务，双方之间存在

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刘女士在接受美

容项目后，认为效果不佳，无法继续接受剩

余服务，双方之间的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

的条件，案涉合同应予解除。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

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

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因此，

包河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合肥某医美公司

退还原告刘女士剩余服务费6001元。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为何法院会支持刘女士的诉求呢？”

承办法官表示，如今医美纠纷越来越多，通

常是因为消费者对医美效果不满意，与心

理预期相差甚远，从而引发争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因此，美容机构在提供相关服务时，需

确保服务质量与效果符合事先的承诺和合

同约定，不得虚假宣传或误导消费者。

同时，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求美过

程中，也应意识到医疗美容的效果除了与

医师水平、医疗服务质量等因素有关外，还

与消费者自身体质和术后护理等密切相

关，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在选择美容机构

时，应要求美容机构出示相关医疗资质证

明，合理确定诊疗方案。面对商家推出的

预付、充值类美容卡，消费者应充分了解项

目的价格、服务内容、使用期限，以及预期

的风险、能否退卡退款等，并签订服务合

同，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内容。

过年前离职过年前离职，，能拿到年终奖吗能拿到年终奖吗？？
关键看年终奖的性质属于工资还是奖励关键看年终奖的性质属于工资还是奖励

不满意美容效果，能否退还剩余费用?
法院：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应予解除

《工人日报》陶稳

“年终奖是公司自行

决定的福利，还是必须要

发的工资？”“年前想离职，

但公司过完年才发年终

奖，如果提前走还能拿到

钱吗？”“个人原因离职，还

有年终奖吗？”临近年关，

有劳动者对能不能拿到年

终奖发出疑问。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披露一则劳动争

议。该案中，某公司员工

徐女士在2022年11月离

职时，与公司之间就是否

应该向其发放当年度年终

奖产生争议。法院审理后

认为，该公司发放的年终

奖实为员工的绩效工资，

判决支持了徐女士的诉讼

请求。

员工“中途离职”，能

不能拿到年终奖？受访专

家表示，如果是工资类年

终奖，本质上是工资，应视

为劳动者的固定收入，必

须予以发放；如果是考核

类年终奖，企业规章制度

规定或合同约定年终奖与

绩效挂钩，则绩效考核成

为员工能否获得年终奖的

重要条件；如果年终奖属

于企业自主奖励而非固定

工资的一部分，司法倾向

于尊重用人单位根据经营

情况自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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